
                                                   

证券代码：300075            证券简称：数字政通          公告编号：2016-040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 

 

 

 

一、媒体报道情况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数字政通”）近日关注到

媒体的一篇名为《数字政通与汉王科技三年前一笔交易的业绩迷局》的报道。文中对数

字政通子公司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汉王智通”）的业绩情况进行了

质疑报道，文中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1、文中指出：“数字政通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该子公司（汉王智通）的业绩状况

前后并不一致，“董事会报告”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披露的净利润数据要远大于

“财务报告”章节中披露的数据。若以“财务报告”章节中的数据为准，则该子公司的

业绩承诺 2013年和 2015年均未实现。” 

2、文中指出：“数字政通方面获益更直接，其股价正因为该次收购从 2012年 12月

6 日起的 25 元附近，到 2013 年 5 月 23 日已经上涨至 50 元一线，五个月成功翻倍。剩

下的二级市场投资者独享业绩不达标的尴尬和风险。4月 20日数字政通年报发布后，其

股价一度触及跌停，21日继续下挫。” 

二、澄清说明 

公司在知悉上述报道内容后高度重视，及时对有关信息进行了核实，为维护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进行了详细核查，现就有关媒体报道传闻事项澄清说明如下： 

1、经公司确认，公司的公告内容没有差错。 

公司“董事会报告”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披露的净利润数据是汉王智通实际

经营所得的净利润。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汉王智通 2013年度净利润 20,390,923.45

元， 2014年度净利润 30,701,245.08 元， 2015年度净利润 7,087,661.13 元。除 2015

年的业绩承诺需要按照协议约定顺延至 2016年继续实施之外，2013及 2014年的业绩承

诺均已完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财务报告”的章节中，根据会计准则“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合并资产负

债表中，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应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体

现为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企业合并当期期末以及合并以后期间，应当纳入到合并财

务报表中的被购买方资产、负债等，是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结果。”

文章中提到的“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子公司信息”是按照合并日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

的结果。汉王智通 2013 年度净利润 20,390,923.45 元，按照合并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

调整净利润-22,123,023.10元（主要为实现销售的存货评估增值结转成本及无形资产评

估增值摊销），调整后净利润 -1,732,099.65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1,212,469.76元。汉王智通 2014 年度净利润 30,701,245.08 元，按照合并日公允价值

调整净利润-4,209,021.56 元（主要为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摊销），调整后净利润

26,492,223.52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18,544,556.46 元。汉王智通 2015年度

净利润 7,087,661.13元，按照合并日公允价值调整净利润-4,221,534.28 元（主要为无

形资产评估增值摊销），调整后净利润 2,866,126.85，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2,579,514.17元。 

针对报道中提到的 2013 年汉王智通财务数据前后差异较大的问题，公司已在 2013

年度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章节披露了“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同比变化较大，是由于收购汉王智通公司的资产评估过程中存货产生了评估

增值，而 2013年该部分存货已实现销售，相应的评估增值一并结转损益。 

2、公司收购汉王智通事项合法合规，智通公司运营良好。 

公司在 2012 年完成收购汉王智通 70%股权，根据各方达成的协议，在 2013 年智通

公司实现经营目标后，2014 年公司继续收购了其 20%的股权，目前共持有汉王智通 90%

的股权。收购汉王智通。是为了加强公司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领域的技术实力，并在智

能交通和平安城市领域内挖掘新的业务成长点，完善和增加公司的产品线，提升专业技

术服务能力。公司有关收购行为均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严格执

行，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目前，汉王智通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务规模逐年

增加，与上市公司产生了较好的整合效益，并在 2015 年连续推出“智通云隼”、“智通

云眼”等新产品，帮助上市公司成功进入智能警务、智能泊车等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业务

领域。2015年，汉王智通实现的营业利润未达预期，公司已经与经营管理团队进行了深



                                                   

入的沟通，除受市场因素影响外，部分项目的市场推广活动未达预期及因研发新技术、

拓展新产品线等的费用占比较高也对当期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在 2012 年签署

收购协议的时候已经对这些风险因素有所准备，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克服各

种困难，取得更好的业绩。 

3、公司将继续完成对汉王智通的并购整合工作。 

未来，公司将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和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继续完成对智通公

司的并购整合工作，与智通公司一起努力拓展新的市场，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力争为

广大投资者贡献更多的回报。 

三、其他说明 

公司历来注重信息披露工作，也十分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接受、欢迎

并支持任何客观、公正、专业的媒体报道和合法的舆论监督。同时，公司也保留采取法

律手段对不实报道进行追责的权利，以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

刊登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